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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实际运作提供了工具箱。

在 我 国 ， 毛 寿 龙 和 张 成 福 更 多 使 用 “ 政 府 治 理 工

具 ” 的 概 念 ， 陈 振 明 等 学 者 则 使 用 “ 政 府 工 具 ” 的 提

法。毛寿龙教授在他的《公共行政学》中谈到：“政府

管理工具，又称政府治理方式，它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

理职能的手段。” [2]张成福认为，政府工具是把政府实

质性的治理目标或者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，以改

变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，从而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机

制。[3]陈振明认为，政府工具或者政策工具是人们为了解

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者达到一定的政府目标而采取的具体

手段和方式。 [4]国外对政府工具的研究相比我国要更系

统和成熟，在国外研究的影响以及本国治理需要的双重

背景下，我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近些年来才逐渐有了起

色。国内对政府工具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和

环境领域，后来才逐步扩展到公共政策领域。今后可以

借鉴西方国家对政府工具研究的最新成果，结合中国语

境，寻找适合本土化的政府工具理论，以此推动本国政

府工具的研究。

政府工具思想的内容

进入21世纪，萨拉蒙用“新治理”为政府工具研究

做出了新的注解，在《政府工具——新治理指南》一书

中，以“治理”代替“政府”为标志，强调了未来公共问

题解决的核心，即“协作性”。同时，以“新”为标志，

这些协作方式虽然不是全新的，却需要一个新的、更连

贯的方式去处理，这一方式明确承认了它们带来的重大挑

战和机遇治理工具的研究。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公共管

理学科的视野，同时因为其较强的现实性和解释力。

（一）政府工具的分类

政 府 工 具 具 有 多 维 性 ， 因 此 使 得 每 一 种 工 具 到 底

是归类于定义性特征还是归类于随特殊的表征（情境）

而变化的设计特征，偶尔会出现模糊。比较而言，政府

工具分类的多重维度展现了工具思路的一种优势。比较

工具间的异同具有不同的维度，同时多种工具间可能也

会在某种维度展现相同的一面，而在其他维度上则展现

了不同的方面。这也就说明了工具分类的多重维度的合

理性，可以分两步对工具进行分类：首先，基本的描述

性特征可以被用于定义不同的工具；其次，定义工具的

多种维度可被明确出来，从而以此定义对工具进行分类

分析。但是，哪种分类维度更适合于工具分类？这就主

要看我们希望在使用工具的时候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是什

么 ， 以 及 哪 些 工 具 会 影 响 我 们 所 期 望 达 到 的 效 果 。 因

此，对于工具分类，需要关注这两个基本的要素。

萨拉蒙认为有以下四种工具的分类维度：

1、强制性

强制性衡量的是一个工具对个人或团体活动施加的

限制程度。经济学家认为其本质上衡量了一个工具在何

种维度上偏离了对市场的依赖，而政治学家关注的是工

具对个人自由的侵害程度，与民主的联系在一起。在其

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工具的强制性程度越高，政策实

施更有效，但对于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可能会越高，对政

治合法性的威胁也会越大。

2、直接性

直接性是衡量一个具有授权、资助或发起联合行动

能力的政府机构参与施政行为的程度。一个直接的工具

通常是由同一个政府行使授权、资助以及提供服务的全

部职能。不同治理工具的直接性程度不同，在执行公共

行动时，由同一个机构参与行使的职能越多，该工具的

直接性就越强。

3、自动性

自 动 性 衡 量 的 是 一 个 工 具 利 用 现 存 的 管 理 机 构 实

现其运转，而非专门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管理机构的程

度 。 市 场 并 不 是 现 存 唯 一 可 以 实 现 公 共 管 理 目 标 的 机

构，另外还包括相对次要的地方政府网络、私人、非营

利组织等，构建公共干预的方法就可以建立在既有的系

统之上。经济学家罗伯特·列文指出，自动性是衡量公

共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，高度依赖行政化系统的项目

是非常容易失败的，所以政府项目学会去依赖其他类似的

系统，使私人行政方根据政策制定者所作出的详细计划而

行动，而不是依靠公职人员事无巨细的行政管理方式。

4、可见性

可见性衡量的是工具支配的资源在正常预算审议的

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程度。一个政府工具越不可见，就越

难问责。由于问责的困难，对公共支出持反对意见的人

们往往抵制不可见工具政策工具的使用。对于公共费用

收益的一方希望以隐蔽的形式获得他们的利益。政府工

具的可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衡量公平维度，一个项目

中使用的政府工具越是可见，越容易用于再分配领域。

（二）政府工具的评估标准

在政府工具选择的过程中，其实就是在做政府工具

的评估，评估的过程就需要共同的可供选择的标准。萨

拉蒙将评价政府工具的标准概括为以下五项评估标准：

1、有效性

有 效 性 是 判 断 公 共 行 为 成 功 与 否 的 最 基 本 标 准 。

它也是衡量一项行动实现其预期目的的程度。根据这样

一个标准，最有效的政府工具便是可以最终解决公共问


